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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《兩鐵合併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會議跟進事項 

 

(a)  請詳述以往鐵路公司、巴士公司或專線小巴營辦商訂定的個別

車費與整體車費調整幅度不同的情況。 

 

 兩家鐵路公司及大部分專營巴士公司最近的一次加價

是在一九九七年實行。我們根據現有的資料，比較各間公司在

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調整票價的幅度。下文第 2 段至

第 10 段撮述比較結果。  

 

專營巴士車費  

 

2.  專營巴士公司的巴士路線分為不同路線組合，按照所屬

車費等級表收取車費。在同一路線組合中個別路線會按照車程

的長短分級別，而各路線的車費不能高於為其級別而制定的最

高車費水平。同一車程長度級別內的個別路線的車費，一般會

按該級別所獲批准的幅度調整，但亦會有在個別情況下，同一

級別內的某些個別路線的車費會按不同的幅度調整，但須符合

以下規定：  

(i)  車費調整後不得高於該車程車費級別指定的最高

車費水平；以及  

 

(ii)  個別車費的加權平均調整幅度須等同核准的整體

車費調整幅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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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下表列出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三家專營巴士

公司 1個別車費等級表的調整幅度偏離其整體車費調整幅度的

資料：  

 

表Ａ  

偏離整體車費調整幅度專營巴士公司 年份 整體車費調

整幅度  高出(+) 低於(-) 
九巴 1993 11.2% +5.9% -6.2% 

 1994 12.9% +4.7% -4.2% 
 1995 7.0% +2.2% -7.0% 
 1996 3.6% +8.2% -3.6% 
 1997 7.0% +2.1% -7.0% 
中巴 1993 13.0% +3.4% -3.1% 

 1994 9.8% +9.3% -8.7% 
 1995 沒有調整車費 
 1996 10.4% +5.4% -5.6% 
 1997 8.0% +3.5% -1.5% 
城巴 1993 沒有調整車費 

 1994 13.4% +4.8% -2.3% 
 1995 沒有調整車費 
 1996 9.6% +1.7% -2.9% 
 1997 6.0% +1. 5% -1.8% 

 注: 所有數字調高或調低至一個小數點。 

 

4.  根 據 現 有 有 關 同 期 個 別 巴 士 路 線 車 費 的 實 際 調 整 幅

度，當年是有個別路線的車費調整幅度偏離核准的整體車費

調整幅度接近或超過十個百分點。以下是有關九巴路線的例

子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三間巴士公司是九龍巴士(一九三三)有限公司、中華巴士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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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九巴第 71B路線 2(大埔中至富享)於 1993年的票價增幅較

當年九巴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高出 31.6 個百分點。  

(ii) 在 1994年，九巴第 203E路線 3(富山至佐敦道碼頭)的票價

增幅低於當年九巴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 12.9個百分點。  

 

5 .   從表 A 及以上例子可見，公共交通營辦商可彈性釐定個

別車費調整幅度的安排並非鐵路公司獨有。本港公共交通服

務市場競爭激烈，巴士公司及鐵路公司面對其他公共交通營

辦商的競爭，他們都需要享有某程度的彈性，因應市場的轉

變而作出反應。  

 

鐵路票價  

 

6.  現根據兩家鐵路公司提供的資料，列出一九九三年至一

九九七年期間個別鐵路票價調整幅度偏離其整體調整幅度的

比較：  

 

表 B 

偏離整體車費調整幅度鐵路公司 年份 整體車費調

整幅  高出(+) 低於(-) 
地鐵 1993 9.0% +11.0% -3.1% 

 1994 7.1% +6.1% -7.1% 
 1995 7.8% +8.9% -7.8% 
 1996 6.9% +13.1% -6.9% 
 1997 5.5% +1.9% -5.5%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車費由$0.7增至$1.0。 
3 車費維持不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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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離整體車費調整幅度鐵路公司 年份 整體車費調

整幅  高出(+) 低於(-) 
九鐵 1993 7.3% +17.7% -7.3% 

 1994 沒有調整車費 
 1995 6.8% +18.2% -6.8% 
 1996 6.8% +26.5% -6.8% 
 1997 6.2% +13.8% -6.2%  

 

7.  表 B 中列出了一些當年個別鐵路票價調整幅度偏離整

體票價調整幅度 10 個百分點以上的情況，這些情況除了是為

應付市場的變化外，還有以下因素。日後，合併後的公司會

受到較嚴格的規限，因為擬議的票價調整機制會限制該公司

調整個別票價的彈性，不得偏離其整體票價調整幅度十個百

分點以上。  

 

( i )  在 1993年，某些地鐵優惠單程車費，由$2.5增至$3.0，

其調整幅度較地鐵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(9%)高出達 11

個百分點。 

(ii) 在 1996年，其他某些地鐵優惠單程車費由$5增至$6，

其 調 整 幅 度 較 地 鐵 的 整 體 票 價 調 整 幅 度(6.9%)高 出 達

13.1個百分點。 

(iii) 在 1993年，某些九鐵優惠儲值車費及優惠單程車費由

$2增至$2.5，其調整幅度較九鐵整體票價調整幅度(7.3%)

高出達 17.7個百分點。 

(iv) 在 1995年，其他某些九鐵優惠儲值車費由$2增至$2.5，

其 調 整 幅 度 較 九 鐵 的 整 體 票 價 調 整 幅 度(6.8%)高 出 達

18.2個百分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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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在 1996年，其他某些九鐵優惠儲值車費及優惠單程車

費由$1.5增至$2，其調整幅度較九鐵的整體票價調整幅

度(6.8%)高出達 26.5個百分點。 

(vi) 在 1997年，其他某些九鐵優惠儲值車費及優惠單程車

費由$2.5增至$3，其調整幅度較九鐵的整體票價調整幅

度(6.2%)高出達 13.8個百分點。 

 

8 .   根據地鐵有限公司 (地鐵公司 )提供的資料，該公司在一

九八七年調高地鐵票價的整體增幅為 6.7%，但該公司同時亦

調低了荃灣至荔景、九龍塘至彩虹及北角至灣仔段的個別地

鐵票價，由 $2.5 減為 $2.2，以回應當年一些路面公共交通營辦

商實施或調整分段收費所帶來的市場變化。這些個別地鐵票

價的調整幅度比較當年地鐵整體票價增幅 (6.7%)低了 18.7 個

百分點。一九八九年，巴士公司推出行駛東區走廊的特快路

線，地鐵因而調低個別港島線的票價，由 $2.7 減為 $2.5，調整

幅度比較當年地鐵的整體票價增幅 (9.3%)低了 16.7%個百分

點。  

 

9 .   地鐵公司的建議，是在兩鐵合併後調整鐵路票價時，可

以以有限度的彈性處理個別車費調整以回應市場轉變。擬議

的票價調整機制規定，合併後的公司調整個別票價的幅度不

得偏離其整體票價調整幅度超過 ±10個百分點。與現時兩家鐵

路公司享有的票價自主權相比，現時的建議已大大限制了合

併後的公司調整個別票價的能力。票價調整機制本身已確保

無論合併後的公司是否以不同的幅度調整其個別票價，都不

能從中額外得益。在此機制下可彈性調整個別票價的安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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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對該公司的票務收入影響是中性的。再者，合併後的公

司調整個別票價的詳細資料，須由兩名獨立的核數師核對，

確認符合機制規定後，方可成立。  

 

專線小巴  

 

10.  許多專線小巴路線都是由個別營辦商獨立經營，因此進

行 這 次 分 析 時 ， 我 們 沒 有 研 究 過 往 專 線 小 巴 調 整 票 價 的 記

錄。不過，值得留意的是，專線小巴路線的經營環境各有不

同，而個別專線小巴營辦商的財務表現亦有分別，因此如果

個別專線小巴路線的車費調整幅度不同，並非不尋常情況。

容許合併後的公司在個別鐵路票價調整幅度方面享有有限度

的彈性，能讓該公司回應市場的轉變，包括如果在鐵路面對

專線小巴競爭的地方遇到專線小巴調整車費及推出新路線的

情況。  

 

(b)  請詳述兩鐵合併產生的協同效益及計算依據。 

 

11.  兩鐵合併的協同效益是地鐵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 (九鐵

公司 )一同進行檢討並透過管理顧問協助而計算得出的。兩間

公司按照以下三個步驟，研究共通的各個職能範圍 :  

第一步  –  活動分析  

• 比較職能和活動  

• 比較主要服務項目  

• 界定作業典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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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步  –  計算協同效益  

• 由下而上計算每項活動所需的人力資源  

• 按絕對數值或百分比計算收益、非員工成本和資本

開支等三方面的協同效益 (註 :為進行有關的評估，

假設協同效益在評估時全數實現 )  

•  計算實施的成本  

 

第三步 – 總結 

• 制訂落實措施的時間安排  

• 根 據 落 實 措 施 時間安 排 及 扣 除 所 需的有 關 實 施 成

本而總結出所有協同效益 

 

12. 根據以上的方法，估計協同效益全數實現時，扣除經常

性實施成本，協同效益的款額每年約為 4.5 億元。 

 

13. 協同效益大多來自以下三個範疇: 

• 轉移作業典範及運作協同效益(每年約 1.6 億元
4)，

例如： 

-  改善工程的時間安排 

-  落實全方位車站運作模式 

-  落實組別車站管理 

-  落實轉車站統一運作 

-  合併顧客服務中心與售票處 

-  中央統籌電子零件維修工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由於協同效益可能來自重叠的活動項目，因此並沒有進一步協同效益的分類，而且把預計的協

同效益以假設方式分攤至每一個活動項目的做法並不恰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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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加強能源管理 

-  重組倉務管理 

 

• 採購(每年約 1.4億元 4)，例如: 

-  整合式合約以處理現金處理、車站清潔、餐飲服

務、零件及資訊器材 

-  更廣泛推行電子投標 

-  增加貨源選擇 

-  檢討並重整採購規格 

-  增加採購零件數量 

-  綜合投保 

 

• 支援(每年約 1.5 億元
4)，例如: 

-  精簡重叠職能 

-  降低間接成本 

� 合併培訓設施 

� 減省周年報告開支 

� 整合資訊科技系統及器材 

� 整合財務程序 

� 減省參加業界組織以及出席會議的代表 

� 重組運輸規劃 

� 整合市場推廣成本 

� 合併顧客服務熱線 

 

4 由於協同效益可能來自重叠的活動項目，因此並沒有進一步協同效益的分類，而且把預計的協

同效益以假設方式分攤至每一個活動項目的做法並不恰當。 


